
建築師簽證完

成 100%與否 

 

申請人執照掛件 

臺中市建築物補辦建築執照審核流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 

   

 

 

 

YES（100％完成） NO（未達 100％） 

營造施工科 
(罰款、結構安全鑑定…等事宜。)

※確認已施作而未列入申請補照

部分已自行拆除。 

科長室使照編號 

1. 補辦案件開工日之核定方式：依建築法第 54 條

及本辦法第 8條規定於未完成部分施做開工前，

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將開工日期等規定

資料至營造施工科辦理備查。 

2. 竣工期限之核定方式：整體計算建築/雜項工期

扣除已擅自施做部分之換算工期，作為補辦案件

之工程期限。 

3. 申請人領得建照後，得繼續施工，並依一般施工

勘驗程序，辦理進度勘驗及竣工申請，並由營造

施工科辦理補登已完成部份樓層進度作業。 

營造施工科 
a. 進度<70%者○註：補辦開工及已完成部

分勘驗進度程序。 

b. 70%≦進度<100%：辦理罰款、結構安

全鑑定…等事宜，免辦開工及進度勘

驗。 

※確認已施作而未列入申請補照部

分已自行拆除。 

套繪室套繪 

執照繕打櫃檯 

核發使照/建照存檔

套繪室套繪 

執照繕打櫃檯 

核發建照 

(由申請人領回) 

檔案歸檔 

登入建照罰鍰系統 

科長室建照編號 

登入使照罰鍰系統 

登入建照罰鍰系統

105.05.23 更新版 

發文六個月內未補辦完成者，

得予以退件。 

（移請建造管理科辦理退件） 

科長室建照編號 

建造管理科 
補辦程序完成後，移請建造管理科

簽核簡便行文表（稿）。 

建造管理科 
補辦勘驗或程序完成後，移請建造管理

科簽核簡便行文表（稿）。 

建造管理科 

圖說審查 

檔案歸檔 

建造管理科圖審完成 

簡便行文表（稿）須加註辦理依據，例如:建管自治

條例第 37.38.41 條，臺中市建築物補辦建築執照辦

法。函稿需註明清楚規費、罰款法條及金額。待使照

核准或施工進度勘驗補辦完成後同時核章填寫日期

（函稿需註明清楚規費、罰款法條及金額） 

發文前，先會套繪室查有無重覆建築，惟暫勿套繪 

 


